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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應在每學期結束前選妥下一學期選課表送交課務組、註冊組審核。 

二、 學生加退選科目應於規定期間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三、 每學期所修學分(含重補修學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五學分，最低不得少於九學

分，延修生不在此限。 

四、 必修與通識科目重補修以原科目為限，學分數不得少於原科目之學分數。 

五、 必、選修課程有「上」、「下」之連續性科目者，如僅修「上」而未修「下」

或「上」及格，「下」不及格而未補修，則不承認其已修及格之學分，如該科

目「上」未修，則「下」不得選修。 

如課程有「一」、「二」之連續性科目者以一學期為計算單位核給學分。 

六、 必修與通識科目以在本班修習為原則，除因重、補修衝堂或其他重大事故，不

得任意退選。 

七、 暑期重補修班得視實際需要簽准後始得開班，應屆畢業班學生情況特殊者需另

行專案簽准。 

八、 學生原修讀不及格而欲重修之科目，由註冊組統計全學制該科目重修預選人數

，若達規定開班人數，得由課務組開設「重修班」，集中面授上課。登記人數

不足未開班時，於下學期加退選期間辦理加選。 

九、 延修生尚有畢業學分未完成者，若於第一學期已完成畢業學分即可取得畢業資

格；若必須第二學期才能完成者，第一學期仍需辦理註冊繳電腦及網路通訊使

用費、平安保險費。延修生應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選課、註冊事宜。凡逾期未

註冊者，以退學論。 

十、 註冊組於第一學年下學期及第二學年，得視實際人數情況予以重新編班。 

十一、 休學生復學時畢業資格之審查標準： 



（一） 一般學生(非延修生)休學後復學時，其復學之該年級課程標準若與該

生入學時之課程標準不同，則依該生復學年度之新課程標準審查其畢

業資格。 

（二） 延修生休學後復學時，仍依該生入學年度之原課程標準審查其畢業資

格。 

（三） 其原修讀及格之必修科目或通識科目若不屬於新課程標準中之必修科

目或通識科目，則改列為選修科目及格學分。 

（四） 若必修科目或通識科目電視教學已不再播放，則以加修本科系之其他

選修科目或加修其他科(系)別之必修或選修科目之方式補足學分。 

十二、 突遭重大災害學生之選課及重補修，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

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理原則」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奉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